龙胜各族自治县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为做好县本级购房补贴的申领、发放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动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经济稳中求进工作方案>(桂政办发〔2024〕22号)》、《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7部门关于印发<促进桂林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市住建〔2023〕19号)》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购房补贴对象、条件及标准
(一)补贴对象。购买龙胜县新建商品住房(不含二手住房和车位)的个人。
(二)享受购房补贴的条件。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时间、合同登记备案时间及不动产销售发票、契税发票开具时间均须在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含当日)。
(三)补贴标准。
购买龙胜县建商品住房。按照购房人已缴纳契税金额的50%给予财政补贴,现金补贴直接发放至购房人指定银行卡。
二、申领补贴办理流程
(一)补贴申请、审核、发放流程
1.符合条件的购买人提出补贴申请。在开发企业售楼部领取《购买龙胜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购房补贴审核表》,并据实填写;
2.企业统一报送申请资料。各开发企业负责收集本项目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提供的补贴申请资料,统一送达至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房屋管服务中心审核;
3.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的,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向县财政局提出申请,经县财政局审批后,按照补贴标准拨付财政补贴资金。其中,现金补贴划拨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务将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购买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需提交的申请资料
1.《购买龙胜县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购房补贴审核表》(附件1);
2.《购买龙胜县新建商品住房给予购房补贴的条件》内容确认书(附件2);
3.购买人身份证或身份证明;
4.《商品房买卖合同》;
5.《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
6.契税发票;
7.不动产销售发票;
8.购买人银行账号(卡号)。
以上资料一式二份,除第1、2项提供原件外,其他材料需核验原件后提供复印件。
三、申请办理时间
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15日期间(含当日),逾期未申请办理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购房补贴资格。
四、其他事项
(一)领取财政补贴后,如需办理退房,需先退回补贴款,再办理注销合同备案手续。具体流程如下:
购房人申请注销商品住宅合同备案前,须全额退还已领取的财政补贴,凭退还补贴的相关证明办理退房、退税手续。其中,50%财政补贴应以现金形式退还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账户。
[bookmark: _GoBack](二)2024年4月1日前已在龙胜县办理新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备案,购买人在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含当日)期间撤销合同备案,并以原购买人(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义再在龙胜县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不在补贴范围内。
(三)其他未尽事宜,由龙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龙胜县财政局负责解释。购房补贴申领发放(退还)咨询电话:县住建局:0773-6776293。
附件:1.购买龙胜县新建商品住房申请购房补贴审核表
2.龙胜各族自治县新建商品住房给予购房补贴的条件

